
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文件

西校地科院〔2019〕8 号

关于印发《地理科学学院学生寝室安全卫生

检查评比实施办法》的通知

全体师生：

《地理科学学院学生寝室安全卫生检查评比实施办法》

已经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2019 年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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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学院学生寝室安全卫生检查评比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我院学生住宿管理，为学生营造良好的

学习、生活环境，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根

据《西南大学学生管理规定》和《西南大学学生宿舍管理办

法》等有关规定，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生宿舍是学生日常生活与学习的重要场所，

是课堂之外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素质教育的重要阵

地，是学校学风、校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载体。

第三条 学生寝室安全卫生检查（以下称寝室检查）评

比工作由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学生会心理健康

与生活权益部具体实施，各班级、寝室密切配合。

第四条 检查工作根据各年级情况分小组进行，检查人

员每组 2-4 人，成员包括学生会心理健康与生活权益部成员

和班级生活委员代表。

第五条 寝室检查原则上每月一次，一学期内不少于三

次。检查具体时间原则上为每月最后一周周五。检查范围包

括地理科学学院所有学生所在寝室。

第六条 寝室清洁卫生检查范围包括寝室门口、地面、

床铺、桌柜、墙面、天花板、阳台洗漱间、卫生间等。检查

成绩实行百分制，划分为优秀（90-100 分）、良好（80-89

分）、合格（70-79 分）、基本合格（60-69 分）、不合格（0-59

分）五个等级，具体标准如下：

1.门口（10 分）：地面干净，无垃圾（袋）、污水，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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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净无污渍，门上无张贴大小字报和宣传广告，门牌号无遮

掩；

2.地面（20 分）：地面干净，无垃圾、杂物，无明显脚

印、大面积水渍、尘土残迹，垃圾篓无溢满，扫把、拖把、

纸篓等清洁工具和鞋子、椅凳摆放整齐；

3.床铺（10 分）：床面整洁，被子、枕头等床上用品叠

放整齐，床上不乱放或随意悬挂其他物品；

4.桌柜（10 分）：桌面、柜面、书架干净整洁，无污渍，

生活、学习用品摆放整齐，无杂乱物品；

5.墙面、天花板（10 分）：无污迹、蛛网，无张贴大小

字报和宣传广告等乱贴乱画现象；

6.阳台及洗漱间（20 分）：盥洗盆干净无污垢、积水，

台面、镜面干净，洗漱用品、热水瓶等物品摆放整齐有序；

7.卫生间（10 分）：干净整洁，无异味，地面无积水，

便池无黄垢。

8.综合（10 分）：整体观感良好，空气清新，无异味。

第七条 有违反下列寝室安全文明的情形，检查成绩直

接认定为“不合格”。

1.禁止存放和使用管制刀具、易燃易爆和有毒有害物品，

以及国家法律法规明文禁止的其他管制物品；

2.禁止存放和使用大功率电器和用火器具，包括电炉、

电煮水器、电烤火炉、微波炉、电磁炉、电炒锅、电饭煲、

电冰箱、电热毯等，以及蜡烛、油汽炉、酒精炉等；

3.禁止乱接乱拉和缠绕电线，电器长时间通电且无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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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使用不合格电器，燃烧物品，在床上吸烟和随意丢弃未

熄灭烟头等；

4.禁止往窗外、大楼过道乱扔垃圾，随意乱倒乱泼等；

5.禁止观看和传播黄色淫秽音像、读物，传播反动言论、

伪科学及封建迷信思想；

6.禁止酗酒闹事、打架斗殴、聚众赌博等现象，以及违

反治安管理规定和影响他人的不良行为；

7.禁止从事经营性活动；

8.禁止私自留宿他人；

9.禁止饲养小猫、小狗等宠物。

第八条 检查小组在检查过程中应做好图文记录。检查

过程中如遇寝室无人，检查小组需请宿舍管理员代为开门，

并协助开展检查工作。

第九条 寝室检查结果应于检查结束后 3 个工作日内在

一定范围内公示。检查结果同时作为考核评价个人及寝室评

优评先的重要依据。

第十条 学院对在一学年内寝室检查结果中均获优秀的

寝室予以表彰，颁发“地理科学学院安全卫生优秀寝室”荣

誉证书。

第十一条 对在一学年内寝室检查结果中多次不合格或

有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的寝室，按《地理科学学院学生综合考

评实施细则》《西南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等相关规定进

行相应处理。

第十二条 学生寝室成员应尊重检查小组的劳动，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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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检查。对不尊重、不配合检查的寝室，在一定范围内给

予通报批评，并取消该寝室本学年评优评先资格。

第十三条 检查小组成员在检查过程中应佩戴工作证，

注意文明形象和礼仪礼貌，不得有私自挪动寝室物品等不良

行为。

第十四条 寝室学生要自觉遵守寝室安全管理规定，爱

护和保持寝室清洁卫生，尊重宿舍管理人员的劳动。寝室长

应负责制定寝室清洁卫生值日表并督促落实，值日学生负责

维护当日寝室内清洁，将寝室内除液体外的生活垃圾装袋放

置到指定地点，由宿舍管理员统一处理。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地理科学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负

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地理科学学院

2019 年 6 月 3 日

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办公室 2019 年 6月 3日印发


